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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本
刊
訊
︶
中
華
民
國
基
教
聯
合

慶
祝
救
主
耶
穌
降
生
感
恩
大
會
，
於
主

後
二
○
○
六
年
十
二
月
廿
五
日
︵
禮
拜

一
︶
下
午
七
時
︵
六
時
愛
筵
︶，
假
國
軍

英
雄
館
地
下
一
樓
忠
愛
廳
︵
台
北
市
長

沙
街
二
十
號
︶
隆
重
舉
行
。
參
加
單
位

計
有
：
中
華
民
國
基
督
教
會
協
會
、
基

督
教
中
國
聖
道
會
、
華
北
神
學
院
、
國

際
基
督
教
同
工
團
契
、
中
華
民
國
榮
光

基
督
徒
團
契
協
會
、
中
華
基
督
徒
差
傳

會
、
中
國
主
日
學
協
會
、
中
華
民
國
基

督
教
基
要
信
仰
協
會
、
信
義
會
北
投
教

會
、
信
義
會
大
直
真
理
堂
、
中
華
民
國

基
督
教
護
教
宣
道
協
進
會
、
一
粒
麥
子

愛
心
協
會
、
基
督
教
加
利
利
傳
道
會
、

基
督
崇
德
學
院
、
中
華
聖
樂
學
院
、
恩

友
之
家
教
會
、
汐
靈
基
甸
敬
拜
團
、
中

和
基
督
之
家
、
安
提
阿
教
會
、
基
督
教

彩
虹
堂
、
信
望
愛
合
唱
團
等
廿
一
個
單

位
，
與
會
教
友
約
二
百
餘
人
。
由
中
華

民
國
基
督
教
會
協
會
理
事
長
趙 

錦
長

老
擔
任
大
會
主
席
，
榮
光
基
督
徒
團
契

理
事
長
李
一
華
長
老
擔
任
執
行
主
席
。

主
席
團
由
趙 

錦
、
趙
知
遠
、
雷
學
明
、

李
一
華
、
任
治
華
、
向
秀
峰
、
葉
程
義
、

劉
藎
宇
、
李
彥
鴻
、
林
珍
郁
、
胡
傳
錦

等
人
出
任
。
大
會
前
舉
行
愛
筵
，
席
開

二
十
餘
桌
，
盛
況
空
前
。
大
會
發
起
人

之
一
胡
師
母
楊
淑
華
董
事
長
由
女
婿
曾

鐵
流
開
車
，
女
兒
胡
宗
萍
推
輪
椅
進
入

會
場
，
參
加
盛
典
。
其
虔
誠
愛
主
之
心
，

令
人
欽
佩
。
願
主
賜
福
給
她
。
阿
們
！ 

大
會
在
莊
嚴
肅
穆
氣
氛
中
，
按
程

序
隆
重
進
行
，
於
七
時
正
式
開
始
。
大

會
主
席
：
趙 

錦
理
事
長
。
司
會
：
俞

永
基
牧
師
。
司
琴
：
林
王
清
清
師
母
。

舞
台
監
聽
：
李
靜
亞
。
舞
台
助
理
：
王

敦
還
、
俞
芝
蜜
。
餐
飲
管
制
：
周
恩
慈
、

康
云
韶
。
投
影
片
：
汪
麗
玲
、
郭
芊
儀
。

攝
影
：
田
凱
元
、
李
尚
達
。
敬
拜
主
領
：

胡
傳
錚
、
宋
于
韻
。
敬
拜
團
：
傅
志
清
、

邱
齊
仲
、
葉
國
盛
、
詹
富
程
、
張
毓
萍
、

李
卓
如
、
白
嘉
琳
。
樂
團
：
林
惠
瑟

︵keyboard

︶
王
錫
強
︵
吉
他
︶
、
孫
繼

正
︵B

ass

︶、
高
松
齡
︵
爵
士
鼓
︶、
李
文

生
︵
薩
克
斯
風
︶。 

 
 

首
先
由
汐
靈
基
甸
敬
拜
團
﹁
獻

詩
﹂
，
李
一
華
理
事
長
﹁
謝
飯
禱
告
﹂
。

表
演
節
目
開
始
：
崇
德
學
院
演
唱
﹁
歡

樂
聖
誕
﹂，
林
金
法
傳
道
夫
婦
﹁
獨
唱
﹂
，

榮
光
詩
班
︵
聖
樂
學
院
︶
演
唱
﹁
蛻
變
﹂，

華
北
神
學
院
國
樂
團
，
由
何
惠
民
牧

師
、
張
豐
富
師
母
、
黃
清
榮
牧
師
等
擔

任
國
樂
演
奏
，
本
院
碩
士
班
喬
敬
敏
傳

道
獨
唱
，
字
正
腔
圓
，
聲
音
宏
亮
，
博

得
全
場
熱
烈
掌
聲
。
接
著
由
林
珍
郁
院

長
讀
經
︵
賽
九
：
六
；
太
一
：
23
；
路

二
8

│
16
︶。
雷
學
明
副
總
會
長
禱
告
，

趙
錦
理
事
長
主
席
致
詞
，
司
會
俞
永
基

牧
師
宣
召
︵
序
樂
、
默
禱
︶，
汐
靈
基
甸

敬
拜
團
敬
拜
讚
美
：(

一)

普
世
歡
騰
、(

二)

我
真
愛
進
入
祢
同
在
、(

三)

榮
耀
、(

四)

詩
篇
23
篇
、(

五)

只
要
想
到
祢
聖
名
。
楊

金
章
傳
道
﹁
生
命
見
證
﹂，
高
聖
臨
牧
師

﹁
信
息
﹂，
汐
靈
基
甸
敬
拜
團
﹁
呼
召
回

應
﹂
︵
詩
篇
23
篇
︶
，
趙
知
遠
會
長
、
雷

倩
立
法
委
員
﹁
為
國
祈
禱
﹂，
信
義
合
唱

團
獻
詩
，
全
體
會
眾
同
唱
﹁
平
安
夜
﹂，

在
林
永
成
牧
師
﹁
祝
禱
﹂
聲
中
，
圓
滿

結
束
。 

 
 

尤
其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：
大
會
執
行

主
席
李
一
華
長
老
，
不
但
出
錢
奉
獻
不

足
之
作
業
費
用
，
使
收
支
平
衡
，
並
且

出
力
，
任
勞
任
怨
，
從
大
會
籌
劃
開
始

到
大
會
圓
滿
結
束
，
忙
裡
忙
外
，
不
辭

辛
勞
，
令
人
無
限
的
感
謝
與
欽
佩
，
願

主
賜
福
給
他
及
他
的
全
家
，
阿
們
！
︵
葉

程
義
︶ 

 
 

 

︵
本
刊

訊
︶
華
北
神

學

院

95
年

秋
季
班
休
學

典
禮
，
於
主

曆
二
○
○
七

年
一
月
廿
六

日
︵
禮
拜
五
︶

下
午
七
時
舉

行
，
由
葉
程

義

院

長

主

禮
，
汪
宗
平

副
教
務
長
司

會
，
典
禮
在

莊
嚴
肅
穆
隆

重
中
依
序
進

行
。
首
先
全

體
會
眾
肅
立

唱
詩
，
接
著

由
劉
藎
宇
牧

師
祈
禱
，
汪

宗
平
副
教
務

長

恭

讀

院

訓
，
主
席
葉
程
義
院
長
致
詞
︵
如
附

錄
︶，
然
後
由
聖
樂
老
師
張
豐
富
教
授
帶

領
華
北
詩
班
獻
詩
，
之
後
由
本
院
博
士

班
同
學
陳
忠
喜
牧
師
證
道
，
最
後
，
全

體
會
眾
唱
詩
讚
美
主
，
葉
程
義
院
長
祝

福
，
禮
成
。 

附
錄
：
葉
院
長
致
詞 

諸
位
師
長
、
諸
位
同
學
、
諸
位
同
工

暨
弟
兄
姊
妹
，
大
家
平
安
： 

 
 

今
晚
是
本
院
本
學
期
的
休
業
典

禮
，
首
先
歡
迎
大
家
的
光
臨
！
感
謝
上

帝
，
末
肢
濫
竽
充
數
承
乏
院
長
以
來
，

荷
蒙
大
家
的
幫
助
奉
獻
犧
牲
之
下
，
本

院
得
以
順
利
地
照
常
運
轉
，
平
平
安
安

地
渡
過
這
一
學
期
，
謹
特
別
地
謝
謝
大

家
的
辛
勞
，
願
主
賜
福
給
大
家
！ 

 
 

今
晚
特
別
邀
請
到
博
士
班
的
同
學

陳
忠
喜
牧
師
來
證
道
，
陳
牧
師
現
在
已

是
新
莊
地
區
大
教
會
的
主
任
牧
師
，
傳

道
多
年
，
忠
心
事
主
，
牧
會
經
驗
豐
富
，

我
深
信
他
能
提
供
許
多
寶
貴
的
親
身
見

證
，
作
為
大
家
的
共
同
勉
勵
，
謝
謝
他

的
辛
勞
，
願
主
賜
福
給
他
！ 

 
 

現
在
要
向
大
家
報
告
的
幾
件
事
： 

 
 

第
一
、
本
院
網
站
，
現
在
商
請
博

士
班
曾
振
升
同
學
負
責
管
理
，
曾
同
學

是
台
大
研
究
所
畢
業
，
任
職
台
大
，
負

責
台
大
網
站
，
是
電
腦
的
高
手
，
本
院

網
頁
，
得
其
協
助
，
深
慶
得
人
，
更
能

發
揮
最
大
效
用
，
將
來
本
院
活
動
，
以

及
﹁
真
光
﹂
刊
物
等
都
要
上
網
，
可
供

大
眾
閱
覽
。
請
大
家
多
多
利
用
家
裡
的

電
腦
上
網
，
鍵
入
﹁
華
北
神
學
院
的
網

址
﹂︵
刊
登
在
﹁
真
光
﹂︶，
即
可
瀏
覽
。

我
知
道
曾
同
學
工
作
課
業
都
很
忙
，
但

為
了
主
所
創
辦
的
華
北
神
學
院
工
作
，

最
忙
也
勉
為
其
難
吧
！
願
主
賜
福
給

他
！ 

 
 

第
二
、
本
院
九
十
六
年
春
季
班
，

自
即
日
起
開
始
招
生
，
歡
迎
各
界
慕
道

人
士
踴
躍
報
名
參
加
，
尤
其
是
希
望
諸

位
師
生
同
工
儘
量
推
荐
親
友
來
校
造
就

裝
備
。
希
望
下
學
期
同
學
人
數
能
夠
超

過
本
學
期
，
使
華
北
蒸
蒸
日
上
，
欣
欣

向
榮
，
求
主
成
全
。
目
前
介
紹
人
數
最

多
的
是
碩
士
班
牟
敦
康
牧
師
，
謝
謝
他

的
辛
勞
，
願
主
大
大
地
賜
福
給
他
！ 

 
 

第
三
、
從
明
天
開
始
放
寒
假
，
下

學
期
預
定
在
三
月
一
日
︵
禮
拜
四
︶
晚

上
七
點
開
學
，
請
諸
位
同
學
提
前
到
達

辦
理
註
冊
繳
費
手
續
。
三
月
五
日
︵
禮

拜
一
︶
晚
上
六
時
半
正
式
上
課
，
屆
時

將
另
行
個
別
通
知
。
為
了
配
合
同
學
的

要
求
，
下
學
期
上
課
時
間
略
作
調
整
，

取
銷
禮
拜
三
晚
上
的
休
息
，
博
士
班
上

課
時
間
為
禮
拜
一
到
禮
拜
二
兩
個
晚

上
，
碩
士
班
為
禮
拜
三
到
禮
拜
四
兩
個

晚
上
，
學
士
班
為
禮
拜
一
到
禮
拜
四
四

個
晚
上
。
其
餘
禮
拜
五
到
禮
拜
日
時

間
，
同
學
可
自
行
作
宣
教
等
活
動
。
不

過
，
為
配
合
各
位
同
工
上
午
在
各
自
教

會
做
禮
拜
，
本
院
的
主
日
禮
拜
，
仍
照

常
於
下
午
四
時
舉
行
。
特
別
要
報
告

的
，
主
日
敬
拜
，
無
論
寒
暑
假
，
或
農

曆
除
夕
初
一
，
均
照
常
舉
行
，
除
非
颱

風
地
震
等
重
大
災
難
，
政
府
宣
佈
停
止

上
班
上
課
，
則
本
院
遵
照
規
定
停
止
一

切
活
動
。 

 
 

最
後
，
願
主
賜
福
大
家
閤
府
平

安
，
健
康
快
樂
，
福
上
加
福
，
恩
上
加

恩
，
阿
們
！
謝
謝
大
家
！ 

 

薛
天
山
博
士
按
立
牧
師 

 
 

︵
本
刊
訊
︶
基
督
教
中
國
聖
道
會

神
恩
堂
於
二
○
○
六
年
十
二
月
十
六
日

下
午
三
時
在
台
北
市
和
平
東
路
三
段
九

十
號
三
樓
神
恩
堂
舉
行
薛
天
山
博
士
按

牧
資
格
考
試
，
由
主
任
牧
師
葉
院
長
程

義
博
士
主
持
，
主
考
團
成
員
有
俞
永
基

牧
師
、
李
尚
達
牧
師
、
劉
藎
宇
牧
師
、

何
惠
民
牧
師
、
郭
錫
嘏
牧
師
等
五
人
輪

序
提
出
問
題
，
內
容
包
括
：︵
一
︶
牧
師

在
神
心
意
中
的
工
作
是
什
麼
？
︵
二
︶

如
何
才
能
作
到
一
個
稱
職
的
牧
師
？

︵
三
︶
約
翰
福
音
的
中
心
思
想
是
什

麼
？
︵
四
︶
聖
經
是
一
部
神
默
示
的
書
，

請
說
明
神
是
如
何
建
造
祂
的
身
體
？

︵
五
︶
舊
約
中
的
帳
幕
與
新
約
中
的
聖

殿
有
什
麼
不
同
？
其
終
極
完
成
的
是
什

麼
？
︵
六
︶
請
試
背
誦
詩
篇
第
一
篇
的

主
要
內
容
。︵
七
︶
你
按
立
牧
師
後
，
是

否
願
意
全
心
全
力
盡
忠
信
為
神
恩
堂
開

展
福
音
牧
養
神
的
小
羊
？
等
諸
多
深
入

淺
出
的
問
題
，
均
能
一
一
從
容
回
答
，

將
自
己
平
日
從
聖
經
中
所
領
悟
的
真
理

能
分
享
出
來
，
頗
符
合
所
問
內
容
，
顯

示
薛
天
山
牧
師
多
有
準
備
，
考
試
至
下

午
五
時
，
最
後
主
任
牧
師
葉
院
長
程
義

博
士
結
語
，
綜
合
所
提
問
題
，
均
具
廣

度
及
深
度
，
而
薛
天
山
牧
師
所
答
已
獲

各
考
牧
者
之
肯
定
，
給
予
極
佳
的
成

績
，
大
家
一
致
鼓
掌
通
過
。 

 
 

薛
天
山
博
士
係
於
八
十
九
年
六
月

以
優
異
成
績
畢
業
於
本
院
，
其
按
立
牧

師
典
禮
，
已
於
二
○
○
六
年
十
二
月
十

七
日
下
午
四
時
在
華
北
神
學
院
隆
重
舉

行
，
並
授
牧
師
證
書
。
薛
牧
師
業
已
全

家
移
民
加
拿
大
定
居
，
開
拓
教
會
，
榮

神
益
人
，
願
主
賜
福
給
他
及
他
的
全

家
。
阿
們
！
︵
葉
程
義
記
︶ 

十
誡
與
儒
學 

 

葉
程
義 

 
 

︽
周
易
‧
无
妄
卦
︾
下
震
上
乾
，

象
徵
﹁
不
妄
為
﹂。︽
无
妄
‧
彖
︾
曰
：﹁
大

亨
以
正
，
天
之
命
也
。
﹂
﹁
天
命
不
祐
，

行
矣
哉
！
﹂
從
儒
家
哲
理
去
思
考
，
由

聖
經
神
學
來
切
入
：
天
，
就
是
上
帝
；

天
命
，
就
是
上
帝
的
命
令
；
上
帝
的
命

令
，
就
是
﹁
十
誡
﹂，
不
可
違
背
妄
行
。

上
帝
在
西
乃
山
上
藉
著
摩
西
所
賜
給
人

的
誡
命
，
告
訴
人
對
神
與
對
他
人
所
當

盡
的
責
任
。
路
得
與
加
爾
文
均
以
此
為

基
督
徒
行
事
為
人
的
重
要
指
引
，
並
認

為
愛
才
是
律
法
的
真
正
實
踐
。
遠
在
清

光
緒
二
年
︵
一
八
七
六
年
︶
二
月
廿
三

日
的
︽
萬
國
公
報
︾
上
，
就
有
劉
常
惺

的
文
章
，
指
﹁
十
誡
﹂
與
中
華
四
書
、

五
經
所
傳
道
理
若
合
符
節
。
其
文
說
：

﹁
摩
西
﹃
十
誡
﹄，
前
四
條
是
體
，
後
十

條
是
用
；
前
四
條
是
敬
神
，
後
六
條
是

愛
人
；
前
四
條
是
誠
中
，
後
六
條
是
形

外
；
前
四
條
是
大
本
；
後
六
條
是
達
道
；

前
四
條
是
仁
人
心
。
後
六
條
是
義
人

路
；
前
四
條
是
致
知
，
後
六
條
是
格
物
；

前
四
條
一
是
忠
，
後
六
條
貫
是
恕
；
前

四
條
是
惟
精
，
後
六
條
是
唯
一
。
如
此

看
法
，
則
中
華
四
書
、
五
經
明
，
而
西

方
之
︽
舊
約
︾
亦
明
。
﹂
誠
為
的
論
。

西
方
文
化
聖
經
與
中
華
四
書
五
經
皆
符

合
神
學
思
想
矣
！ 

 

葉
院
長
獲
贈
榮
光
協
會 

感
謝
狀 

 
 

︵
本
刊
訊
︶
華
北
神
學
院
院
長
葉

程
義
博
士
，
於
九
十
六
年
一
月
五
日
榮

獲
中
華
民
國
榮
光
基
督
徒
團
契
協
會
惠

贈
感
謝
狀
，
李
一
華
理
事
長
親
自
送
至

本
院
，
盛
情
可
感
，
所
謂
受
之
有
愧
，

卻
之
不
恭
。
其
文
云
： 

 
 

﹁
本
協
會
顧
問
葉
程
義
博
士
事
主

忠
心
，
負
責
敬
業
。
本
(95)
年
度
︹
基
督

教
聯
合
慶
祝
救
主
耶
穌
基
督
降
生
感
恩

大
會
﹂，
奉
獻
金
錢
與
時
間
，
使
大
會
圓

滿
成
功
。
另
以
其
高
深
之
神
︵
文
︶
學

修
養
，
多
年
教
牧
，
為
主
培
育
宣
教
人

才
，
費
心
費
神
，
盡
心
盡
力
，
成
效
卓

著
，
事
事
榮
耀
主
名
，
處
處
頌
揚 

神

恩
，
堪
稱
典
範
，
特
贈
感
謝
狀
，
以
彰

其
功
，
並
致
謝
意
。
﹂
謬
蒙
讚
譽
，
倍

感
殊
榮
。 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二
年
九
月
十
日
創
刊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六
年
二
月
二
十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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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屬
靈
的
領
袖
》
研
究
（
下
） 

葉
程
義 

 
 


、
保
羅 

 
 

保
羅
之
所
以
能
作
為
屬
靈
的
首
領
，
其
重
要
因
素
如
后
︰ 

 
 

第
一
、
承
認
每
一
個
真
信
徒
都
是
基
督
的
一
部
分
│
│
保
羅
在
羅
馬
書
就
說
得
非

常
確
定
，
每
個
肢
體
在
基
督
這
身
體
上
都
有
地
位
，
每
個
肢
體
都
有
一
份
功
用
，
都
有

一
份
價
值
，
不
是
那
個
肢
體
本
身
有
什
麼
價
值
，
他
的
價
值
乃
在
於
他
們
是
基
督
的
一

部
分
。 

 
 

第
二
、
要
一
直
維
持
身
體
的
平
衡
│
│
教
會
是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若
是
我
們
身
體
裡

有
一
個
肢
體
比
他
正
常
的
光
景
大
，
那
就
告
訴
我
們
說
，
裡
頭
有
病
了
，
破
壤
了
整
個

身
體
的
平
衡
。
反
之
亦
然
。
所
以
保
羅
的
工
作
要
盡
力
使
身
體
得
以
平
衡
，
也
就
是
要

使
教
會
得
以
正
常
發
展
。 

 
 

第
三
、
要
盡
力
保
持
聖
靈
的
合
一
│
│
身
體
的
筋
節
，
是
血
肉
的
東
西
，
藉
著
筋

節
而
成
為
一
體
，
筋
節
被
砍
斷
了
，
肢
體
就
沒
有
用
了
。
希
臘
文
﹁
筋
節
﹂
翻
成
英
文

叫
﹁
交
通
﹂，
保
羅
說
到
這
個
交
通
，
用
在
身
體
上
，
就
是
聖
靈
的
合
一
，
或
者
真
道
同

歸
於
一
，
保
羅
所
以
勞
苦
就
是
要
維
持
這
個
合
一
。 

 
 

第
四
、
甘
顧
做
基
督
的
忠
僕
│
│
保
羅
說
對
基
督
做
元
首
的
事
，
就
是
基
督
對
所

有
身
體
上
的
管
治
，
這
一
種
自
由
的
限
制
。
保
羅
說
他
是
基
督
的
一
個
奴
隸
，
身
上
帶

著
耶
穌
基
督
嚼
環
的
記
號
，
已
經
被
主
耶
穌
買
來
了
。 

 
 

第
五
、
保
羅
是
一
個
常
禱
告
的
人
│
│
主
對
亞
拿
尼
亞
說
：﹁
你
看
，
他
正
在
那
裡

禱
告
。
﹂
保
羅
藉
著
禱
告
開
始
他
基
督
徒
生
活
。
因
為
禱
告
可
以
蒙
神
啟
示
，
判
斷
處

事
方
針
；
禱
告
說
出
一
個
人
責
任
感
，
責
任
感
重
的
人
，
有
禱
告
的
生
命
；
禱
告
本
身

就
是
從
主
得
著
亮
光
，
當
保
羅
屈
膝
禱
告
時
，
就
有
一
種
很
大
的
異
象
降
臨
。 

 
 

第
六
、
保
羅
是
一
個
有
愛
心
的
人
│
│
他
向
著
哥
林
多
人
施
捨
他
的
愛
，
可
是
在

哥
林
多
人
中
間
，
他
們
不
愛
保
羅
。
他
說
，
我
愈
愛
你
們
，
你
們
愈
不
愛
我
。
在
腓
利

門
書
中
，
他
說
，
我
憑
著
愛
心
求
你
。
腓
利
門
書
就
是
愛
的
書
，
愛
就
是
書
的
鎖
鑰
。 

 
 

三
、
管
窺 

 
 

綜
上
所
述
，
歸
納
作
屬
靈
首
領
的
要
件
，
約
有
數
端
，
縷
述
於
后
︰ 

 
 


、
從
摩
西
身
上
，
我
們
可
以
領
悟
到
以
下
幾
點
： 

 
 

1.
遵
奉
神
的
旨
意
主
權
，
而
非
個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選
擇
，
所
以
凡
事
必
須
敬
畏
神
，

祈
求
神
的
允
許
。 

 
 

2.
必
須
首
先
熟
悉
了
解
當
地
的
文
化
背
景
和
民
風
習
俗
，
然
後
要
深
愛
這
片
土
地

和
人
民
，
彼
此
共
同
生
活
，
培
養
相
互
的
情
感
。 

 
 

3.
不
可
自
恃
聰
明
才
智
，
必
須
信
靠
主
的
帶
領
；
不
能
僅
憑
學
問
知
識
和
熱
忱
，

必
須
從
失
敗
中
獲
取
痛
苦
的
教
馴
。 

 
 

4.
不
嫌
棄
卑
微
的
工
作
，
凡
事
從
小
處
著
手
，
大
處
著
眼
。 

 
 

5.
具
有
悟
性
，
見
微
知
著
，
如
從
荊
火
中
體
悟
神
器
聖
靈
。 

 
 

6.
能
行
神
蹟
，
如
杖
變
蛇
，
蛇
又
變
杖
，
手
長
大
痳
瘋
，
又
能
復
原
等
。 

 
 

7.
對
基
督
完
滿
旨
意
所
碰
到
的
難
處
，
是
在
神
的
子
民
中
間
，
不
要
自
以
為
他
們

知
道
主
藉
著
他
的
手
來
拯
救
他
們
，
必
須
拋
棄
這
種
老
舊
的
觀
念
，
而
需
要
藉
著
這
種

失
望
來
學
習
這
種
功
課
。 

 
 

8.
不
可
犯
錯
，
違
背
主
的
真
理
，
否
則
必
受
嚴
厲
懲
罰
。 

 
 

邵
遵
瀾
老
師
說
：
摩
西
以
前
是
﹁
忠
心
有
餘
，
見
識
不
夠
﹂，
﹁
獨
攬
重
任
，
疲
憊

不
堪
﹂，
幸
好
﹁
謙
虛
過
人
，
從
善
如
流
﹂，
從
﹁
蝟
集
一
身
﹂
的
雜
務
中
，﹁
脫
困
而
出
﹂
，

而
今
教
會
中
，
如
此
﹁
鞠
躬
盡
瘁
，
死
而
後
已
﹂
的
忠
僕
，
比
比
皆
是
，
如
瞎
眼
推
磨
，

不
知
方
向
；
忙
如
螞
蟻
，
盲
目
鬥
拳
。
惜
哉
！
哀
哉
！
︵
講
稿
頁
二
一
︶
何
其
悲
也
？ 

 
 


、
從
尼
希
米
身
上
，
可
以
領
悟
到
以
下
幾
點
︰ 

 
 

1.
凡
事
始
終
必
須
禱
告
，
經
常
和
神
交
通
，
否
則
主
不
應
允
。 

 
 

2.
理
想
必
須
腳
踏
實
地
去
做
，
光
說
不
練
是
沒
有
用
的
。 

 
 

3.
真
實
的
智
慧
，
來
自
神
的
啟
示
：
敬
畏
耶
和
華
是
智
慧
的
開
端
。︵
箴
九
：
10
︶ 

 
 

4.
具
有
大
勇
，
堅
守
原
則
，
絕
不
妥
協
，
不
受
環
境
影
響
。 

 
 

5.
大
仁
無
私
，
不
圖
私
利
，
重
視
事
工
，
絕
不
灰
心
。 

 
 

6.
要
有
克
服
困
難
的
精
神
，
凡
事
鍥
而
不
捨
，
百
折
不
撓
，
終
底
於
成
。 

 
 


、
從
約
書
亞
身
上
，
我
們
可
以
領
悟
到
以
下
幾
點
： 

 
 

1.
要
知
道
目
的
地
，
帶
領
眾
人
到
達
終
點
。 

 
 

2.
不
能
單
獨
前
往
，
必
須
率
領
眾
人
佔
領
全
部
土
地
。 

 
 

3.
遵
守
神
的
旨
意
，
切
勿
驚
惶
恐
懼
，
永
遠
與
神
同
在
。 

 
 

4.
要
把
十
宇
架
當
作
工
作
的
根
基
，
救
恩
的
磐
石
。 

 
 

5.
要
將
個
人
與
世
界
的
利
益
，
都
擺
在
十
字
架
上
。 

 
 

6.
必
須
付
出
孤
單
的
代
價
，
蓋
曲
高
和
寡
，
古
來
聖
賢
皆
寂
寞
；
然
與
主
耶
穌
同

在
，
心
靈
並
不
孤
單
。 

 
 

邵
遵
瀾
老
師
說
：﹁
約
書
亞
無
疑
是
一
代
偉
大
領
袖
，
他
英
勇
忠
誠
，
故
被
摩
西
賞

識
而
予
以
特
別
培
植
；
耶
和
華
上
帝
也
明
令
頒
佈
他
為
摩
西
的
接
棒
人
。︵
講
稿
頁
廿
︶

誠
哉
斯
言
！ 

 
 


、
從
底
波
拉
身
上
，
我
們
可
以
領
悟
到
以
下
幾
點
︰ 

 
 

1.
代
表
神
主
宰
的
權
柄
，
要
有
犧
牲
奉
獻
的
精
神
。 

 
 

2.
代
表
屬
靈
的
原
則
，
具
有
感
動
別
人
做
首
領
的
靈
性
。 

 
 

邵
遵
瀾
老
師
說
：﹁
當
女
士
師
底
波
拉
和
將
軍
巴
拉
率
領
同
胞
抵
禦
強
敵
，
大
獲
全

勝
之
後
，
他
們
作
了
一
首
凱
旋
歌
。

在
此
再
一
次
證
明
屬
靈
領
袖
對
神
的
百
姓
是

何
等
的
需
要
和
重
要
了
！
﹂︵
講
稿
頁
廿
︶
洵
為
的
論
。 

 
 


、
從
基
甸
身
上
，
我
們
可
以
領
悟
到
以
下
幾
點
： 

 
 

1.
主
揀
選
人
做
屬
靈
的
首
領
，
是
做
首
領
的
靈
，
而
不
是
屬
天
然
的
根
基
。 

 
 

2.
主
是
注
視
我
們
私
下
的
生
活
，
心
中
所
關
切
的
事
。 

 
 

3.
主
是
觀
察
是
否
有
忠
誠
的
心
，
愛
護
主
的
子
民
。 

 
 

4.
必
須
建
立
在
主
耶
穌
今
生
親
身
的
一
個
認
識
上
，
親
身
經
歷
各
種
神
蹟
奇
事
。 

 
 


、
從
大
衛
身
上
，
我
們
可
以
領
悟
到
以
下
幾
點
： 

 
 

1.
要
有
忠
貞
負
責
的
心
，
不
惜
犧
牲
性
命
，
盡
心
盡
力
做
好
最
卑
微
的
工
作
。 

 
 

2.
關
心
主
的
教
會
，
關
愛
主
的
子
民
。 

 
 

3.
重
視
受
過
膏
的
人
，
因
為
神
不
許
人
摸
著
神
的
受
膏
者
。 

 
 

4.
必
須
是
知
過
能
改
的
人
，
遵
奉
聖
經
行
事
。 

 
 

5.
不
在
乎
個
人
的
名
分
，
只
求
完
成
主
的
工
作
。 

 
 


、
從
保
羅
身
上
，
我
們
可
以
領
悟
到
以
下
幾
點
： 

 
 

1.
為
要
成
全
聖
徒
各
盡
其
職
，
建
立
基
督
的
身
體
。︵
弗
四12

︶ 
 

 

2.
教
會
如
身
體
，
要
使
教
會
正
常
發
展
，
也
就
是
要
維
持
身
體
的
平
衡
。 

 
 

3.
盡
力
保
持
身
體
裡
各
部
交
通
，
聖
靈
合
一
，
道
歸
於
一
。 

 
 

4.
心
甘
情
願
一
生
做
基
督
的
奴
隸
，
事
奉
主
耶
穌
。 

 
 

5.
藉
著
禱
告
過
著
基
督
徒
的
生
活
，
蒙
神
啟
示
而
處
事
。 

 
 

6.
要
做
一
個
有
愛
心
的
基
督
徒
，
懂
得
施
捨
，
因
為
施
比
受
更
有
福
。 

 
 

邵
遵
瀾
老
師
說
︰
﹁
保
羅
像
獅
子
，
屬
強
威
型
。
長
處
：
意
志
堅
，
魄
力
強
，
有

成
就
。
短
處
︰
性
剛
硬
，
易
傷
人
，
會
自
大
。
適
於
領
導
。
﹂︵
講
稿
頁
十
九
︶
可
為
惕

勵
與
借
鑑
。 

 
 

四
、
結
語 

 
 

保
羅
說
︰
﹁
該
效
法
我
，
像
我
效
法
基
督
一
樣
。
﹂
他
不
是
說
效
法
我
，
乃
是
說

像
我
效
法
基
督
一
樣
。
因
為
做
屬
靈
首
領
只
有
一
個
目
標
，
就
是
給
人
看
見
基
督
。
保

羅
所
立
下
的
榜
樣
，
就
是
基
督
的
榜
樣
；
我
們
要
效
法
保
羅
，
就
是
要
效
法
基
督
。
因

此
，
我
們
要
背
負
起
十
字
架
，
跟
著
祂
走
！ 

 
 

關
於
基
督
的
榜
樣
，
從
四
福
音
中
可
以
看
出
：﹁
馬
太
福
音
強
調
主
是
天
國
之
王
，

尊
貴
、
得
勝
，
如
同
百
獸
之
王
的
獅
子
。
馬
可
描
寫
主
是
忠
心
聖
僕
，
祂
的
卑
微
、
勞

苦
，
正
像
一
隻
服
役
的
牛
。
路
加
刻
畫
出
那
圓
融
、
完
美
的
人
性
，
和
那
張
親
切
的
人

臉
是
吻
合
的
。
約
翰
以
截
然
不
同
角
度
，
啟
示
出
主
那
超
越
非
凡
的
神
性
，
正
如
翱
翔

高
空
的
鷂
鷹
所
象
徵
的
。
而
這
四
方
面
的
性
格
，
都
是
可
以
表
率
群
倫
而
領
導
大
眾
的
。
﹂

︵
講
稿
頁
廿
二
︶ 

 
 

至
於
屬
靈
領
袖
的
共
同
特
點
，
正
如
邵
遵
瀾
老
師
所
說
的
：﹁
A.
異
象
│
│
就
是
方

向
，
就
是
要
達
成
的
目
標
。
自
己
認
識
清
楚
，
掌
握
穩
定
，
才
能
領
導
大
眾
。
B.
策
略

│
│
就
是
落
實
異
象
的
方
法
和
步
驟
。
如
果
缺
少
，
即
將
落
於
幻
想
與
空
談
。
C.
行
動

│
│
光
想
光
說
而
不
能
行
的
人
，
不
能
作
領
袖
。
放
下
身
段
，
走
上
第
一
線
的
人
，
才

是
真
領
袖
。
D.
代
價
│
│
不
敢
或
不
肯
出
代
價
的
人
，
不
能
作
領
袖
。
吃
苦
耐
勞
，
任

勞
任
怨
，
窮
困
艱
難
都
打
不
倒
的
人
，
才
是
真
領
袖
。
﹂︵
講
稿
頁
廿
二
∣
廿
三
︶
可
謂

明
確
的
方
針
。 

 
 

馬
太
福
章
廿
章
廿
八
節
說
：﹁
正
如
人
子
來
，
不
是
要
受
人
的
服
事
，
乃
是
要
服
事

人
，
並
且
要
捨
命
，
做
多
人
的
贖
價
。
﹂
主
耶
穌
基
督
已
立
下
如
此
美
好
的
典
範
，
值

得
屬
靈
的
領
袖
深
思
和
惕
勵
。
最
後
，
我
想
起
宋
儒
文
天
祥
＾
正
氣
歌
﹀
的
尾
聲
：﹁
哲

人
日
已
遠
，
典
型
在
夙
昔
，
風
簷
展
書
讀
，
古
道
照
顏
色
。
﹂
就
藉
此
作
為
我
對
摩
西

等
七
位
屬
靈
領
袖
的
崇
敬
和
仰
慕
之
情
吧
！
︵
上
接
真
光
二
四
五
期
︶ 

 

大
陸
益
群
神
學
院
簡
介 

 
 

彭
勝
利 

 
 

近
二
十
年
來
，
神
州
大
陸
經
歷
了
有
史
以
來
最
大
的
教
會
復
興
，
信
徒
人
數
增
長

超
越
了
以
往
任
何
時
期
！
此
復
興
運
動
沒
有
依
靠
外
國
宣
教
士
，
福
音
聖
工
已
由
中
國

信
徒
接
棒
，
感
謝
讚
美
主
！
基
於
信
徒
人
數
的
激
增
，
連
帶
產
生
了
牧
養
教
導
問
題
，

迫
切
需
要
大
量
適
任
合
格
的
牧
者
，
以
供
應
、
餵
養
信
徒
的
靈
命
成
長
。
如
今
異
端
之

所
以
猖
獗
，
主
要
乃
信
徒
信
仰
缺
乏
根
基
所
致
。
台
灣
一
群
蒙
聖
靈
感
動
的
弟
兄
姊
妹
，

早
於
一
九
九
八
年
共
同
奉
獻
創
設
益
群
神
學
院
。
是
一
所
秉
持
純
正
信
仰
，
無
宗
派
的

神
學
教
育
機
構
，
與
大
陸
家
庭
教
會
合
作
，
目
標
是
培
植
現
有
教
牧
及
未
來
傳
道
同
工
。

上
課
期
間
，
配
合
農
村
需
要
，
特
挑
選
三
月
、
四
月
及
七
月
、
八
月
，
農
閒
時
開
課
︵
每

年
上
課
四
個
學
月
︶。
依
招
收
學
生
之
學
歷
，
分
別
開
辦
聖
經
班
及
神
學
班
。
聖
經
班
招

收
初
中
畢
業
生
，
神
學
班
招
收
高
中
畢
業
生
。
聖
經
班
及
神
學
班
上
課
各
八
個
學
月
，

另
加
沒
上
課
期
間
在
教
會
的
實
習
學
分
，
分
別
需
要
一
二
○
學
分
及
格
始
可
畢
業
。
學

生
上
課
學
費
全
免
，
且
學
校
提
供
食
宿
及
交
通
補
助
。
多
年
來
頗
具
成
果
。 

 
 

本
學
院
經
費
未
得
任
何
財
團
或
機
構
支
助
，
唯
靠
聖
靈
感
動
，
由
個
別
熱
心
有
負

擔
的
基
督
徒
奉
獻
支
持
。
奉
獻
匯
款
請
利
用
： 

彰
化
銀
行
帳
號98010127943-210 

戶
名
：
財
團
法
人
台
北
市
基
督
教
南
港
浸
信
會 

劊
校
至
今
一
路
蒙
神
帶
領
，
歡
迎
愛
主
弟
兄
姊
妹
多
來
參
與
事
工
。
無
論
奉
獻
金

錢
、
禱
告
或
願
前
往
大
陸
授
課
皆
可
，
是
多
結
果
子
並
討
主
喜
悅
的
好
機
會
。 

 

華
北
神
學
院
院
訓 

一
、
萬
軍
之
耶
和
華
說
：
不
是
倚
靠
勢
力
、
不
是
倚
靠
才
能
、
乃
是
倚
靠
我
的
靈
、
方

能
成
事
。︵
撒
迦
利
亞
書
四
章
六
節
︶ 

二
、
耶
穌
說
：
你
們
往
普
天
下
去
、
傳
福
音
給
萬
民
聽
、
信
而
受
洗
的
必
然
得
救
。︵
馬

可
福
音
十
六
章
十
五
至
十
六
節
上
︶ 

三
、
你
當
竭
力
、
在 

神
面
前
得
蒙
喜
悅
、
作
無
愧
的
工
人
、
按
著
正
意
分
解
真
理
的

道
。︵
提
摩
太
後
書
二
章
十
五
節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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喬
敬
敏
《
透
視
偶
像
潮
》
序 

葉
程
義 

 
 

敬
拜
偶
像
，
始
於
人
類
歷
史
最
古
時
代
，
亞
伯
拉
罕
之
近
代
祖
先
，
均
拜
他
神
。︽
約

書
亞
記
︾
廿
四
章
二
節
： 

 
 

 

約
書
亞
對
眾
民
說
：﹁
耶
和
華
以
色
列
的
神
如
此
說
：
古
時
你
們
的
列
祖
，
就
是

亞
伯
拉
罕
和
拿
鶴
的
父
親
他
拉
，
住
在
大
河
那
邊
事
奉
別
神
。
﹂ 

 
 

拉
班
亦
奉
偶
像
，
拉
結
竊
之
而
受
譴
，
埃
及
人
造
神
像
，
為
崇
拜
之
具
，
迦
南
各

族
亦
有
偶
像
，
以
色
列
人
入
居
之
後
，
曾
奉
命
毀
之
。︽
出
埃
及
記
︾
廿
三
章
廿
四
節
： 

 
 

 

你
不
可
跪
拜
他
們
的
神
，
不
可
事
奉
它
，
也
不
可
效
法
他
們
的
行
為
，
卻
要
把

神
像
盡
行
拆
毀
，
打
碎
他
們
的
柱
像
。 

 
 

案
：
迦
南
人
以
石
柱
為
像
，
叫
做
﹁
柱
像
﹂，
與
以
色
列
人
立
柱
作
為
與
神
立
約
的

標
記
不
同
。
以
色
列
的
先
知
和
領
袖
曾
痛
責
迦
南
人
拜
柱
像
的
事
。 

 
 

聖
誡
之
第
二
條
，
即
對
偶
像
而
設
。︽
出
埃
及
記
︾
廿
章
四
│
五
節
： 

 
 

 

不
可
為
自
己
雕
刻
偶
像
，
也
不
可
作
什
麼
形
像
，
彷
彿
上
天
、
下
地
和
地
底
下
、

水
中
的
百
物
，
不
可
跪
拜
那
些
像
，
也
不
可
事
奉
他
，
因
為
我
耶
和
華
你
的 

神

是
忌
邪
的
神
。
恨
我
的
，
我
必
追
討
他
的
罪
，
自
父
及
子
，
及
到
三
、
四
代
。 

 
 

耶
和
華
不
能
容
忍
人
對
他
的
不
忠
實
，
祂
要
求
人
的
全
愛
與
十
足
的
忠
信
。
神
與

人
立
約
的
關
係
猶
同
婚
約
，
要
求
對
方
完
全
的
奉
獻
，
敵
對
祂
的
必
加
刑
罰
，
同
時
也

保
護
與
祂
立
約
之
人
的
權
益
。﹁
忌
邪
﹂
原
文
有
﹁
忌
妒
﹂
和
﹁
熱
情
﹂
二
義
，
都
包
含

在
﹁
愛
﹂
中
。
人
必
須
專
一
愛
神
。 

 
 

神
是
個
靈
，
不
能
用
任
何
形
像
來
表
現
祂
。
神
是
那
充
塞
宇
宙
的
道
，
運
行
於
人

類
歷
史
中
，
祂
掌
理
萬
有
，
不
受
人
的
制
限
，
更
不
為
人
所
用
。
凡
自
製
神
像
、
雕
刻

菩
薩
，
或
任
何
形
式
來
代
表
神
加
以
膜
拜
，
都
是
罪
，
包
括
今
天
把
金
錢
、
性
慾
、
知

識
等
等
奉
之
若
神
明
的
行
為
在
內
。
例
如
亞
倫
造
金
牛
犢
來
敬
拜
，
尤
其
罪
大
惡
極
。︽
出

埃
及
記
︾
卅
二
章
七
│
十
節
： 

 
 

 

耶
和
華
吩
咐
摩
西
說
：﹁
下
去
罷
！
因
為
你
的
百
姓
，
就
是
你
從
埃
及
地
領
出
來

的
。
已
經
敗
壞
了
。
他
們
快
快
偏
離
了
我
所
吩
咐
的
道
，
為
自
己
鑄
了
一
隻
牛

犢
，
向
它
下
拜
獻
祭
，
說
：
﹃
以
色
列
阿
，
這
就
是
領
你
出
埃
及
地
的
神
。
﹄
﹂

耶
和
華
對
摩
西
說
：﹁
我
看
這
百
姓
真
是
硬
著
頸
項
的
百
姓
。
你
且
由
著
我
，
我

要
向
他
們
發
烈
怒
，
將
他
們
滅
絕
，
使
你
的
後
裔
成
為
大
國
。
﹂ 

 
 

摩
西
為
以
色
列
人
代
求
，
提
供
四
個
理
由
：

以
色
列
是
耶
和
華
的
子
民
，
不
是

摩
西
的
；

拯
救
他
們
出
來
，
費
了
很
大
力
氣
；

若
改
變
初
衷
，
難
免
招
埃
及
人
譏

笑
；

耶
和
華
曾
向
他
們
的
祖
先
保
證
，
賜
給
迦
南
地
。﹁
於
是
耶
和
華
後
悔
，
不
把
所

說
的
禍
降
與
祂
的
百
姓
。
﹂︵
出
卅
二
14
︶
摩
西
不
愧
為
屬
靈
的
領
袖
，
主
的
忠
心
僕
人
，

實
在
令
人
欽
敬
不
已
。 

 
 

至
於
我
華
夏
文
化
，
偶
像
崇
拜
之
起
源
，
據
︽
博
物
志
︾：
云
：
﹁
黃
帝
仙
去
，
其

臣
削
木
為
黃
帝
像
，
帥
諸
侯
奉
之
。
﹂
此
說
如
屬
可
信
，
則
黃
帝
時
已
有
偶
像
崇
拜
矣
。

按
︽
博
物
志
︾
一
書
，
舊
本
題
晉
張
華
撰
，
證
以
裴
松
之
︽
三
國
志
︾
注
及
他
書
所
引
，

今
所
得
本
，
已
非
原
書
，
蓋
好
事
者
掇
取
各
書
之
引
︽
博
物
志
︾
者
成
之
也
。
其
可
信

度
則
較
薄
弱
矣
。
且
司
馬
遷
︽
史
記
‧
五
帝
本
紀
︾
亦
乏
著
錄
，
且
黃
帝
軒
轅
氏
的
事

蹟
，
亦
屬
傳
說
，
而
非
信
史
。
從
甲
骨
文
考
之
，
殷
人
崇
拜
上
帝
，﹁
帝
﹂
字
均
象
架
木
，

燔
以
祭
天
之
形
，
如
︽
聖
經
︾
之
燔
祭
，︵
見
拙
著
︽
甲
骨
文
中
的
上
帝
觀
研
究
︾，︽
基

督
精
兵
︾
第
四
十
八
期
。
︶
則
誠
有
可
據
，
唯
乏
崇
拜
偶
像
之
說
。 

 
 

至
東
漢
明
帝
永
平
十
年
︵
主
後
六
七
年
︶，
佛
教
傳
入
中
國
後
，
始
有
偶
像
之
崇
拜
，

蓋
以
寺
廟
林
立
，
泥
塑
木
雕
，
種
類
繁
多
，
山
崖
石
壁
，
雕
刻
亦
夥
，
尤
以
雲
岡
石
窟

為
最
。
由
是
偶
像
之
崇
拜
，
則
不
勝
枚
舉
矣
。
惟
佛
教
禪
宗
，
不
僅
不
拜
偶
像
，
且
燒

之
以
取
暖
。
據
︽
高
僧
傳
︾
所
載
： 
 

 
 

以
前
鄧
州
︵
河
南
省
河
陽
縣
︶
丹
霞
山
有
位
天
然
禪
師
，
曾
到
洛
東
慧
林
寺
，

正
值
天
寒
，
遂
取
殿
中
木
佛
，
燒
之
取
暖
。
院
主
偶
見
即
呵
責
道
：﹁
為
何
燒
我

木
佛
？
﹂
師
以
木
杖
撥
灰
道
：﹁
我
燒
取
舍
利
。
﹂
院
主
說
：﹁
木
佛
那
有
舍
利
？
﹂

師
說
：﹁
既
無
舍
利
，
更
取
兩
尊
再
燒
之
！
﹂
院
主
於
言
下
，
因
而
大
悟
。 

 
 

舍
利
即
舍
利
子
，
亦
稱
佛
指
舍
利
，
或
稱
佛
骨
，
唐
韓
愈
︽
諫
迎
佛
骨
表
︾
所
稱

是
也
。
按
韓
文
公
所
諫
之
佛
骨
，
亦
即
昔
日
由
大
陸
運
臺
陳
列
於
佛
光
山
之
﹁
佛
指
舍

利
﹂
是
也
。
韓
愈
排
斥
佛
老
，
獨
尊
儒
術
，
發
揚
中
華
文
化
，
不
遺
餘
力
，
其
作
此
表
，

險
些
喪
命
，
而
貶
官
潮
州
，
幾
乎
埋
屍
他
鄉
，
嗚
呼
哀
哉
！ 

 
 

元
和
十
四
年
︵
八
一
九
年
︶，
憲
宗
遣
使
者
往
鳳
翔
迎
佛
骨
入
宮
中
，
供
奉
三
天
，

然
後
送
入
佛
祠
，
王
公
士
庶
，
都
奔
走
膜
拜
，
惟
恐
落
後
，
甚
至
有
人
廢
業
破
產
，
燒

頂
灼
臂
，
以
求
供
奉
。
韓
愈
聽
了
非
常
厭
惡
，
乃
向
皇
帝
上
了
一
通
﹁
論
佛
骨
﹂
表
，

以
非
常
激
烈
而
露
骨
的
文
詞
，
對
皇
帝
和
一
般
人
迷
信
佛
教
的
行
為
，
抨
擊
得
體
無
完

膚
，
甚
至
說
東
漢
明
帝
以
來
，
信
佛
的
帝
王
都
運
祚
不
長
，
有
的
短
命
，
有
的
餓
死
，

亂
亡
相
繼
。
憲
宗
看
了
極
為
震
怒
，
想
把
他
處
死
。
幸
虧
裴
度
和
崔
群
出
來
幫
他
辯
解
，

說
他
直
言
諫
爭
，
完
全
出
於
一
片
忠
誠
。
另
外
還
有
許
多
皇
親
國
戚
及
達
官
貴
人
幫
他

求
情
，
乃
貶
為
潮
州
︵
在
今
廣
東
省
潮
安
縣
︶
刺
史
，
險
些
葬
身
鱷
魚
之
腹
。
何
其
悲

哉
！ 

 
 

韓
愈
在
︽
原
道
︾
篇
，
更
憤
慨
地
說
：﹁
人
其
人
，
火
其
書
，
廬
其
居
。
﹂
也
就
是

說
：﹁
僧
道
都
教
他
們
還
俗
；
燒
了
他
們
書
籍
；
寺
廟
改
做
民
房
。
﹂
其
語
雖
然
有
點
偏

激
，
而
其
衛
道
之
精
神
，
令
人
欽
佩
！ 

 
 

余
感
慨
自
唐
韓
文
公
以
後
，
竟
無
人
繼
起
反
佛
道
拜
偶
像
之
迷
信
行
為
，
想
不
到

本
院
碩
士
班
喬
敬
敏
傳
道
，
以
︽
透
視
偶
像
潮
︾
為
題
，
其
論
文
宗
旨
謂
﹁
迷
信
使
人

蒙
昧
，
偶
像
潮
悖
逆
真
道
，
是
臺
灣
禍
患
的
嚆
矢
。
﹂
可
謂
鞭
辟
入
裡
，
切
中
肯
綮
。

其
書
行
將
付
梓
，
問
序
於
余
。
愚
承
乏
院
長
，
濫
竽
教
席
，
復
忝
為
本
碩
士
論
文
指
導

教
授
，
豈
可
以
不
佞
辭
，
且
喜
韓
文
公
以
後
而
繼
起
有
人
，﹁
擺
脫
偶
像
的
羈
絆
，
同
得

福
音
的
好
處
。
﹂
故
樂
為
之
序
。 

 

專
論 

 

新
年
回
顧
與
展
望 

 
 

葉
程
義 

 
 

一
元
復
始
，
萬
象
更
新
。
展
望
未
來
，
二
○
○
七
是
新
的
一
年
，
願
天
災
人
禍
不

再
，
求
戰
火
永
息
，
祈
國
泰
民
安
。
主
啊
！
祢
是
全
能
的
神
，
永
在
的
父
，
和
平
的
君

︵
賽
九
6

︶，
願
賜
平
安
的
神
，
常
和
眾
人
同
在
︵
羅
十
五
33
︶。
阿
們
。 

 
 

然
而
盱
衡
寰
宇
，
環
視
世
局
，
回
顧
以
往
，
世
界
各
地
，
天
災
人
禍
，
苦
難
頻
仍
。

舉
其
較
重
大
者
：
天
災
如
印
尼
蘇
門
答
臘
島
西
岸
外
海
一
二
二
六
日
發
生
芮
氏
規
模
九

點
零
的
強
震
，
主
震
餘
震
及
隨
後
引
發
的
大
海
嘯
，
已
在
印
尼
、
泰
國
、
馬
來
西
亞
、

印
度
、
斯
里
蘭
卡
、
孟
加
拉
等
地
，
造
成
重
大
傷
亡
，
罹
難
者
估
計
已
逾
十
萬
人
，
受

傷
者
約
五
十
萬
人
，
真
是
令
人
悲
痛
欲
絕
，
可
謂
世
紀
大
悲
劇
，
慘
絕
人
寰
，
全
球
同

哀
！ 

 
 

至
於
人
禍
，
如
美
伊
的
反
恐
戰
爭
，
雙
方
傷
亡
慘
重
，
而
戰
火
仍
未
平
熄
。
尤
其

與
我
們
身
家
性
命
最
密
切
的
兩
岸
闗
係
。
最
近
劍
拔
弩
張
，
戰
火
一
觸
即
發
，
大
陸
所

訂
立
的
﹁
反
分
裂
法
﹂
，
以
及
﹁
國
防
白
皮
書
﹂，
更
是
令
人
膽
戰
心
驚
，
寢
食
難
安
。

連
美
國
政
府
亦
三
番
兩
次
的
提
出
忠
告
，
所
謂
臺
灣
是
﹁
地
雷
說
﹂
等
等
。
可
是
有
關

當
局
仍
是
充
耳
不
聞
，
還
在
搞
所
謂
的
制
憲
正
名
等
等
，
真
是
不
寒
而
慄
，
令
人
憂
心

忡
忡
，
可
謂
旁
觀
者
清
，
當
局
者
迷
。
眼
看
目
前
臺
灣
的
社
會
，
政
治
不
安
，
人
心
惶

惶
；
經
濟
衰
頹
，
百
業
蕭
條
；
民
不
聊
生
，
搶
劫
偷
盜
；
失
業
自
殺
，
苦
不
堪
言
；
痛

苦
指
數
，
與
日
俱
增
。
有
識
之
士
，
莫
不
憂
心
如
焚
，
忐
忑
不
安
。
噫
！
何
其
悲
哉
！ 

 
 

二
○
○
六
年
的
聖
誕
節
，
在
舉
世
歡
騰
聲
中
渡
過
；
而
二
○
○
七
年
的
新
年
，
在

舉
世
歡
迎
聲
中
到
來
。
在
恭
祝
聖
誕
與
恭
賀
新
禧
之
餘
，
主
啊
！
在
這
新
年
的
開
始
，

我
們
懇
切
地
向
祢
祈
求
禱
告
：
慈
悲
的
天
父
，
全
能
的
上
帝
，
我
們
的
救
主
，
祢
是
全

世
界
的
希
望
，
求
祢
看
顧
所
有
被
造
者
，
憐
憫
我
們
的
民
族
，
由
罪
惡
中
拯
救
全
世
界
，

保
佑
我
們
的
國
土
，
阻
止
一
切
侵
犯
她
幸
福
的
勢
力
，
使
宗
教
和
德
行
日
日
昌
盛
。
懇

求
用
祢
的
仁
愛
，
拯
救
我
們
所
愛
的
人
；
侵
犯
我
們
的
，
求
祢
消
滅
我
們
的
冤
仇
及
怨

恨
，
使
我
們
能
夠
誠
心
為
他
們
祝
福
。
主
啊
！
在
我
們
這
個
時
代
，
賜
給
世
界
和
平
，

懇
求
祢
在
祢
所
愛
的
聖
子
，
我
主
耶
穌
的
愛
裡
聯
合
眾
人
的
心
。
我
們
這
樣
的
祈
求
禱

告
，
完
全
是
奉
靠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聖
名
。
阿
們
！ 

簡
介
新
疆
烏
魯
木
齊
基
督
教 

 

俞
永
基 

 
 

這
天
國
的
福
音
要
傳
遍
天
下
，
對
萬
民
作
見
證
，
然
後
末
期
才
來
到
。︵
太
廿
四
：

14
︶ 

一
、
福
音
的
開
始 

 
 

公
元
一
八
九
六
年
英
國
傅
教
士
在
上
海
設
立
了
︽
佈
道
總
會
︾
差
派
胡
進
洁
牧
師

和
馬
牧
師
來
新
疆
傳
福
音
，
馬
牧
師
研
究
哈
薩
克
文
多
年
，
印
出
哈
文
福
音
單
行
本
，

赴
各
地
向
哈
族
散
發
、
傳
道
，
內
地
會
將
在
烏
魯
木
齊
市
︵
迪
化
︶
文
化
巷
建
立
了
禮

拜
堂
，
一
面
行
醫
一
面
傳
道
。
有
一
位
巴
大
夫
於
英
國
一
九
三
一
年
奉
差
遣
來
烏
魯
木

齊
市
協
助
教
會
，
他
來
後
亦
邊
傳
福
音
邊
行
醫
。 

 
 

他
是
醫
學
院
畢
業
，
一
九
三
三
年
軍
閥
混
亂
，
雙
方
激
戰
傷
亡
慘
重
，
福
音
堂
改

為
戰
地
臨
時
醫
院
，
巴
大
夫
、
馬
牧
師
晝
夜
看
顧
傷
兵
操
勞
過
度
，
不
久
相
繼
逝
世
。

安
葬
在
東
門
外
，
新
疆
中
華
基
督
教
會
墓
地
。
每
年
復
活
節
前
後
教
會
眾
弟
兄
姐
妹
去

教
會
公
墓
時
，
都
會
紀
念
他
們
為
傳
福
音
安
息
於
異
國
他
鄉
的
奉
獻
精
神
。 

 
 

一
九
三
五
年
盛
世
才
執
政
時
，
迫
害
基
督
徒
，
將
福
音
堂
改
為
監
獄
，
所
有
教
產

全
部
充
公
，
信
徒
被
囚
禁
，
牧
師
先
囚
後
逐
出
境
，
從
此
新
疆
聖
工
全
部
中
止
。 

二
、
成
長
與
冬
眠 

 
 

一
九
四
四
年
之
間
，
政
府
號
召
墾
民
來
新
疆
開
荒
，
河
南
墾
民
來
疆
之
後
，
其
中

有
不
少
的
基
督
徒
，
到
哪
裹
就
在
那
裡
傳
道
、
聚
會
敬
拜
神
。 

 
 

內
地
會
的
基
督
徒
李
開
煥
，
江
蘇
南
京
人
，
曾
就
讀
於
河
南
開
封
教
會
學
校
，
後

考
中
開
封
郵
務
員
，
他
結
識
了
上
海
江
灣
女
子
神
學
院
畢
業
的
翟
明
霞
女
士
，
因
為
志

同
道
合
，
後
結
為
夫
婦
。
從
一
九
四
五
年
調
往
烏
魯
木
齊
市
郵
局
，
為
著
共
同
蒙
召
的

異
象
，
二
人
攜
家
來
新
疆
。
途
經
蘭
州
時
，
曾
和
胡
進
洁
牧
師
相
遇
，
知
道
在
迪
化
有

內
地
會
福
音
堂
可
以
聚
會
。
當
時
李
開
煥
夫
婦
有
託
付
在
烏
魯
木
齊
市
建
立
教
會
，
先

借
到
省
藥
房
兩
間
房
子
開
始
禮
拜
，
後
來
需
要
購
置
教
產
。
一
九
四
六
年
在
明
德
路
一

號
購
到
土
木
結
構
的
一
處
院
落
，
共
計
卅
四
間
平
房
，
成
立
了
新
疆
中
華
基
督
教
會
。

由
於
聖
工
日
繁
，
李
弟
兄
離
開
郵
局
，
專
職
傳
道
牧
會
，
並
出
版
︽
江
河
︾
不
定
期
刊

物
一
百
多
期
。
五
五
年
李
開
煥
牧
師
因
心
臟
病
病
故
，
當
時
烏
市
教
會
有
四
處
小
聚
會

點
，
五
十
九
年
全
國
教
會
停
止
一
切
宗
教
活
動
，
禮
拜
堂
先
後
關
了
門
。
十
年
文
革
浩

劫
，
受
迫
害
更
為
慘
重
，
教
職
人
員
都
受
到
了
不
同
程
度
的
衝
擊
，
基
督
徒
也
被
集
體

遊
街
示
眾
。
教
會
在
這
特
殊
的
歷
史
時
期
經
歷
了
火
一
般
的
試
煉
，
許
多
人
的
信
心
更

受
了
考
驗
。
教
會
書
刊
、
歷
史
資
料
一
概
蕩
然
無
存
。 

三
、
開
花
與
結
果 

 
 

改
革
開
放
後
的
烏
魯
木
齊
基
督
教
會
有
了
許
多
的
基
督
徒
家
庭
聚
會
點
，
老
一
代

的
傳
道
人
被
邀
在
各
處
傳
福
音
，
漸
漸
的
聚
會
點
遍
及
烏
魯
木
齊
各
處
。
八
五
年
政
策

落
實
，
明
德
路
教
堂
歸
還
，
原
新
疆
中
華
基
督
教
會
更
名
為
﹁
烏
魯
木
齊
市
中
華
基
督

教
會
﹂，
九
五
年
新
堂
落
成
後
又
改
名
為
﹁
基
督
教
會
明
德
路
堂
﹂。 

 
 

九
四
年
十
月
廿
八
日
烏
魯
木
齊
市
召
開
第
一
次
基
督
教
代
表
大
會
，
成
立
了
烏
魯

木
齊
市
基
督
教
兩
會
。
遍
布
在
烏
魯
木
齊
各
處
的
基
督
教
家
庭
聚
會
點
，
先
後
經
政
府

審
批
了
兩
堂
十
六
點
，
在
這
以
往
的
歲
月
裡
不
斷
的
成
長
，
先
後
蓋
起
了
禮
拜
堂
，
培

養
了
十
幾
位
神
學
畢
業
生
。
隨
著
中
青
年
教
職
人
員
增
多
，
加
強
了
教
會
牧
養
，
教
會

正
在
主
恩
中
不
斷
成
長
。
現
烏
魯
木
齊
大
約
有
二
萬
左
右
基
督
徒
，
全
疆
漢
族
基
督
徒

釣
五
萬
左
右
，
但
傳
道
人
卻
寥
寥
無
幾
，
群
羊
嗷
嗷
待
哺
十
分
可
憐
，
求
莊
稼
的
主
打

發
工
人
收
割
他
的
莊
稼
。 

 
 

今
︵
○
六
︶
年
十
月
應
盧
美
村
牧
師
之
邀
前
往
新
疆
搭
配
事
奉
，
是
因
某
神
學
班

的
同
學
邀
約
前
往
培
訓
，
從
烏
魯
木
齊
乘
了
九
個
小
時
車
程
，
時
速
一
百
公
里
以
上
到

達
目
的
地
，
當
地
的
負
責
同
工
說
臨
時
有
風
暴
，
暫
緩
實
施
，
我
們
次
日
返
回
，
視
同

白
跑
，
但 

神
另
有
美
意
帶
領
我
去
了
明
德
路
教
會
，
見
到
范
晨
光
、
陳
孝
卿
、
黃
清

治
三
位
牧
師
和
幾
位
同
工
，
在
三
小
時
的
交
通
分
享
中
，
有
了
很
好
的
結
論
： 

 
 

一
、
明
年
將
派
人
赴
北
京
大
學
基
督
教
研
究
所
進
修 

 
 

二
、
培
訓
班
儘
快
地
組
成
，
希
望
明
年
實
現 

 
 

三
、
歡
迎
我
再
次
來
訪
烏
市
，
並
給
予
分
享
，
與
老
師
的
支
援
。 

 
 

願
榮
耀
歸
給 

神
，
他
有
美
好
的
旨
意
。
哈
利
亞
利
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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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北神學院招生簡章 
耶穌說：「叩門，就給你們開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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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竭誠地歡迎你的加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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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 年的悠久歷史。1949 年，因故校務停頓，1991 年，胡鴻文院長蒙主呼召，於聖誕節正式復校，海內外校友同感欣慰，繼續培養合乎主用的聖工人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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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②師資──本院師資群陣容堅強，才德兼備，禮聘中外籍名師執教，不但具有國際著名大學博士學位，而且具有教育部核發的教師資格證書，除在本院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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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4)交通便利，在捷運六張犁站旁邊。    (5)免試入學，除博士班要考試外。   (6)費用低廉，清寒殘障有獎學金。 
  ④願景──(1)「華北神學院」與「基督崇德學院」暨「崇德教育留學機構」、「尚上英語國貿秘書人才培訓中心」聯盟，彼此師生交流及相互承認類似課程

學分與輔導出國留學、就業等事宜。 
       (2)華北積極計畫在大陸復校，各地建立分校，向 13 億中國同胞及全球華人宣教，亟須培育傳道人才，藉以廣傳福音。 
  ⑤認證──本學院經由(一)台北市政府民政局 75.7.31 北市民 3 字第 33075 號函核准設立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聖道會，辦理神學教育，並經台北地方法院認

證。(二)世界神學院名錄列名登記。(三)美國國際學位審查局 Accrediting Commissions International 正式會員，本學院學籍國際確認。(四)本學院與北京大

學等校合作。(五)本學院以信仰純正、歷史悠久，畢業生在中國大陸、韓國、日本、南洋各地及英美等國甚加尊重，廣受歡迎。 
二、學則 
班      別       入   學   資   格        修業年限(學分數) 授 予 證 書 上 課 時 間 

1.學士班 凡高中高職畢業或具有同等學力者。 4 (128) 
神學士（B.th） 
道學士（B.D.） 
文學士（B.A.） 

每週 1,2,3,4 
晚上第一節 6:30-7:50 
  第二節 8:00-9:20 

2 (32) 宗教教育碩士 
（M.A. in Christian Education）

3 (48) 道學碩士（M.Div） 
1.國內外公私立大學或正規神學院及基督書院畢業者(軍事院校則限

於教育部認可其所授學位者）。 
4 (64) 神學碩士（Th.M.） 

2.大學程度，現任信仰純正教會牧師，或任長老３年以上，執事５年

以上，服膺教義，並熱心事奉者。 

2.碩士班 

3.大學程度，現任信仰純正國際福音團體，如國際基甸會等會員５年

以上，對聖經有深入研究，並熱心事奉者。 

2 (32) 教牧學碩士（M.M） 

每週 3,4 
晚上第一節 6:30-7:50 
  第二節 8:00-9:20 

2 (32) 
宗教教育博士 
（Ph. D. in Christian Education）

2 (32) 教牧學博士(D. Min.） 

3 (48) 神學博士(Th.D.) 
3.博士班 

1.國內外公私立大學研究所畢業獲得碩士學位者。 
2.本院認可著名正規神學院獲得道學或神學碩士者。 
3.軍事院校則限於教育部所授碩士者。 
4.國內外公私立大學畢業成績優異，符合教育部規定直攻博士學位，

並曾任基督教學術教育機構首長三年以上，經入學考試及格者。 
5.考試科目：①國文 ②英文 ③聖經 ④教會歷史 4 (64) 哲學博士（Ph.D.） 

每週 1,2 
晚上第一節 6:30-7:50 
  第二節 8:00-9:20 

4.基礎宣教專修班 凡有志事奉人士均歡迎參加。 2 (16) 專科證書 

每週 5 
A.上午班 9:00-12:00 
B.下午班 2:00-5:00 
C.晚上班 6:30-9:30 

5.全民英檢查經班 凡有志人士均歡迎參加。 2 (16) 專科證書 
每週 1,2 
A.上午班 9:00-12:00 
B.下午班 2:00-5:00 

6.觀光英語聖樂班 凡愛好人士均歡迎參加。 2 (16) 專科證書 
每週 3,4 
A.上午班 9:00-12:00 
B.下午班 2:00-5:00 

7.心理諮商輔導班 凡有志事奉人士均歡迎參加。 2 (16) 專科證書 

每週 1,2,3,4,5 
A.上午班 9:00-12:00
B.下午班 2:00-5:00 
C.晚上班 6:30-9:30 

註：本班採學分制，每門課以 1..5 學分

計，可自由選修，修畢及格，發給

學分證明書，並可抵免學士班學分。 
  未達選課人數，則暫緩開班。 

捷運六張犁站 公車轉乘資訊 

 

徵 信 錄 

積儹財寶在天上 
（太 6：20） 

汪 筱 蘭   2,000 
汪 宗 平   3,500 
俞 永 基   5,000 
薛 天 山   5,000 
蘇    才   3,000 

奉 獻 箱 

施比受更為有福 
（徒 20：35） 

①敬請愛主弟兄姊妹代

禱及支持，如有欲在此

聖工上有份，樂意奉

獻，請交郵局以劃撥方

式辦理。 
②本會已奉准核定為「財

團法人基督教中國聖

道 會 」， 於 收 到 款 項

後，自當開具正式收

據，可抵繳減免稅金。 
本會收支賬目，按照會

計作業程序，一律公開

透明化，奉獻者姓名金

額刊載「真光」，以昭

徵信。 


